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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止《梁河县农村食品药品监督协管员、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的评估报告

根据要求，现将具体评估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背景与作用
《办法》由原梁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起草，经梁河县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印发实施。该文件制定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以及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健全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该文件试行以来，有效激活了农村食品药品监管末梢力量，充分发挥了村级协管员、信息员“千里眼”“顺风耳”的探头作用，成功打通了食品药品监管“最后一公里”，为构建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群防群控体系、守护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筑牢了基层防线，取得了良好的监管成效和社会反响。
二、废止建议及理由
（一）评估审查程序依据
根据梁河县司法局关于对《办法》开展延续性评估的函的要求，梁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该文件的可行性、合法性及延续适用性开展专题调研评估。经2025年9月22日局党组会议审议研究，决定提出废止建议。
（二）政策调整导致文件失效
《方案》已对村级岗位设置及职责整合作出统一规范，《办法》规定的管理内容已被新政策覆盖。具体依据如下：
《方案》中“二、主要措施 （一）优化岗位职数，定人定岗定责”明确：坚持“岗位设置最少、人员结构最优、工作效能最高”目标导向，按照“整合、放权、提效”原则，实行“县级统筹+乡镇结合实际”的整合模式，统筹整合县直有关部门在村级设立的服务资源与工作力量。
1.优化职数设置。结合村（社区）规模、人口数量等因素调整职数，原则上村“两委”干部不超过7人、社区“两委”干部不超过9人。加大交叉任职力度，全面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原则上由村（社区）党组织纪检委员担任，村级武装工作负责人由村（社区）“两委”党员成员兼任，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负责人由村（社区）“两委”成员担任，鼓励村（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推选为村（居）民小组长。
2.合理兼职定岗。结合我县现行村（社区）临聘人员岗位及补助标准，按照“一人兼多职、一人取多酬、宜整合则整合、宜兼职则兼职”原则，实施村（社区）“两委”委员兼职临聘人员岗位整合取薪，实现“缩面提标”。一是县级整合岗位。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人员、村庄规划土地建设专管员、社会救助村级信息员、村级计生宣传员、宣传员、社保协办员、社保金融协办员、残疾人村级联络员、食品安全信息员、团组织书记、妇联主席等11类临聘人员整合，每个村（社区）设县级整合岗位2个，按村（社区）干部统一管理，原则上由村（社区）“两委”班子中未享受财政岗位固定补贴人员兼任，逐步落实3000元/人/月补助标准（其中基础工资2400元，绩效工资600元纳入年底考核，按优秀10000元、称职7200元标准发放，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与村（社区）干部固定补贴同步发放。二是乡镇整合岗位。乡村医生、村级动物防疫员、护林员、妇女小组长、地质灾害监测员等暂不纳入县级整合范围的人员，由乡镇结合岗位性质、人员特点等实际，经乡镇党委研究后报县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审核备案，可与县级整合岗位优化调整。
三、废止后的影响评估
（一）监管职责无缝衔接，无监管空白风险。《办法》废止后，农村食品药品监管职责已通过《方案》实现全面承接。《方案》将原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纳入县级整合岗位统筹管理，明确了整合后岗位的食品药品监管相关职责，与原《办法》规定的协管员、信息员职责一脉相承且更加系统规范。县级统筹的岗位设置模式确保了监管力量的稳定性，乡镇层面可结合实际优化调整相关岗位协同，完全避免了职责真空或监管断档问题，保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连续性。
（二）人员保障全面升级，工作积极性显著提升。《办法》废止后，原承担食品药品监管相关职责的人员纳入村（社区）县级整合岗位统一管理，待遇保障和职业发展获得多重提升。保障措施不仅不会对相关人员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反而将通过更稳定的待遇、更规范的管理、更高效的履职环境，充分激发其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感，进一步筑牢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群防群控基层防线。

